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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日投资基础知识（九） 

2018年 8月 

对日投资的基本知识（九） 

—日本的纠纷解决— 

在日本从事商业活动过程中一旦与对方发生纠纷，作为解决纠纷的方法，可以考虑通过

日本的法院即裁判所进行权利救济。本文主要介绍在日本解决纠纷的常见的方法。 

 

1. 解决纠纷的方法 

（1） 通过协商解决 

    企业之间发生纠纷时，通常首先由双方通过协商的方式寻求解决。协商解决的方式根据

具体的情形，包括负责人之间的协商、经营者之间的协商、律师参与的协商以及律师之间的

协商等。但是，时而会发生在咨询律师前，一方在协商的阶段作出或留下对己方不利的言论

乃至书面资料，导致一旦发展成诉讼，将成为对己方致命的证据。相反，如能考虑今后发生

诉讼的可能性而与对方进行协商，或许能从对方得到有利于己方的证据。 

 

（2）通过法律途径解决 

① 通过日本的裁判所解决纠纷 

难以通过协商解决纠纷时，可以考虑通过日本的裁判所寻求解决。通常在日本，

作为日本国内的法律纠纷解决手段，会选择裁判所的“裁判”以及“调停”。 

“裁判”是由原告向裁判所提起诉讼，经过审理，原告的请求被裁判所认可并由

其作出判决的一种制度。该判决生效具有法律效力后
1
，原告可以根据该判决申请强制

执行。日本裁判所的“调停”是指，由“调停委员”个人参与的，促使当事人之间达

成和解协议以解决纠纷的一种法律制度。调停成立后，由裁判所制作调停书，当事人

也可以根据调停书申请强制执行。 

裁判所除了诉讼之外，还设有保全制度，包括临时扣押、临时处分的处理程序。

临时扣押是为了防止诉讼前对方隐藏财产的一种程序。申请人满足法定的条件并缴纳

保全费后可以采取临时扣押措施。关于临时处分，申请人通过此程序可以较诉讼更快

地实现权力的救济。除此之外，为了实现诉讼等确定的生效判决，设有强制执行程序。 

 

② 裁判之外的纠纷解决方式 

除了通过裁判解决纠纷，也可以通过裁判所之外的机构以“调停”、“仲裁”的方

式解决纠纷，均是由第三人作为中间人引导当事人解决纠纷，而调停以当事人达成一

                                                   
1
 如《对日投资的基本知识（五）日本的裁判所》的介绍，日本采取三审终审制，当事人对判决不

服可以向上级法院提起上诉（控诉、上告）。超过上诉期间，判决将无法通过上诉得以改判的称为

“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 



 

2 

 

对日投资基础知识（九） 

致意见为目的。 

与此相比仲裁是当事人通过仲裁机构解决纠纷的一种方式，而仲裁需要当事人之

间达成仲裁协议。仲裁裁决结果具有终局性，一般情况下不能上诉。另外，对于达成

仲裁协议的案件，无法再寻求裁判所解决纠纷。双方明明达成了仲裁协议却向裁判所

提起诉讼的，将会被裁判所驳回。 

国际仲裁是解决国际纠纷的有力方法，通常在日本会选择一般社团法人日本商事

仲裁协会（JCAA）作为仲裁调解机构。 

 

2. 民事诉讼一审程序 

  日本的民事诉讼以书面形式的主张及举证为主，在裁判所进行的口头陈述一般仅限于对

书面的补充说明、对审理意见的表述、对证人的询问以及沟通和解条件等。 

因此，在民事诉讼的一审程序中，提起诉讼后，原被告之间一般会通过数次的书面进行

主张及举证，裁判所通过审理该主张及举证形成自由心证，并在大多情况下，裁判所会向原

被告双方确认是否有和解的想法，如有和解的想法，将协调和解条件。此种协调虽然根据法

官有所差异，但是，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显露出法官的自由心证。如能达成和解，诉讼程序将

终止。如无法达成和解，对于有必要询问证人的案件，询问证人环节结束后，裁判所将作出

判决。对于无需设置询问证人环节的案件将直接作出判决。 

虽然根据案件存在一定的差异，但是一般从提起诉讼到解决为止至少需要 1 年的时间。

其中也存在不少以和解结案的案件，2016年度一审案件中以和解结案的案件约占整体的 35%，

如包括上诉案件在内，整体上约有 40%的案件以和解结案。 

如上所述，在日本进行民事诉讼，当事人应当尽力通过书面的形式陈述自己的主张及法

律上的论点以便形成对自己有利的和解及判决。日本的裁判所不会明示对案件的看法，因此

需要读取裁判官的看法，或者需要基于此进行主张、举证以及寻求和解。日本并未禁止当事

人本人参与诉讼，但是公司作为诉讼当事人时，一般会委托律师作为委托代理人。 

 

3. 保全程序、执行程序 

通过提起诉讼最终判决支持了原告的请求，但是如被告不按照判决执行的，原告则需要

向裁判所提起强制执行申请。强制执行是指通过扣押变现对方财产的一种程序，如对方本来

就没有财产，那么申请强制执行也等于无济于事。因此，建议在提起诉讼前，调查对方是否

具有可供执行的财产（不动产等）。另外，通过仲裁机构解决纠纷的，也可以向裁判所申请保

全措施。 

通过调查查询到对方有可供执行的财产的，为了防止对方在诉讼结束前隐藏、变卖该财

产，事先申请临时扣押等保全手续也是至关重要的。 

在国际贸易中发生纠纷时，更应当注意是否可以强制执行。日本的裁判所并不承认及执

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院作出的判决。对于加入《外国仲裁裁决的承认与执行相关的条约》（纽

约条约）的国家作出的仲裁裁决，在日本虽然具有执行的可能性，但是该手续的申请难度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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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如将来在日本申请执行的可能性较高的，建议可以直接选择在日本提起诉讼，如想通过

仲裁解决，建议申请仲裁前咨询日本法律师。 

 

4. 中华圈企业留意事项 

根据笔者经验，日本企业与中华圈企业就纠纷解决条款一般会展开艰难的交涉。双方一

般均会主张通过自己所在国的仲裁机构解决纠纷。但是，并非所有的交易通过仲裁机构解决

纠纷都是有利的，而是应当综合考虑仲裁裁决的执行难度、仲裁所需的费用等后再确定纠纷

解决条款。有时也可以采取不约定纠纷解决条款而直接向被告所在地的裁判所提起诉讼的方

式解决纠纷。 

中华圈企业在日本提起诉讼时，建议及时选任日本法律师，并且选任可以与中华圈企业

顺畅沟通的律师。主要是因为，虽然在日本诉讼的关键在于以事实关系为基础构筑有利的法

律结构并就此提供可以佐证的证据，但是，同时也会存在因意思沟通的不充分、不畅通而对

前述工作产生障碍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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